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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監控檢討

公佈

謹此提述聯交所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刊發的新聞稿及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九月

九日刊發的公佈。獨立專業顧問中磊風險進行內部監控檢討並完成載有關於改善本公

司內部監控的建議的首份報告，以確保本公司遵守第2.13、13.09(1)及13.10條。本公

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七日向上市科提交了首份報告。

總而言之，內部監控檢討的目標如下：

. 就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第13.09(1)、13.10及2.13條而言，檢討本公司的內部監控

系統；

. 就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第13.09(1)、13.10及2.13條而言，識別相關程序、制度及內

部監控的主要不足；及

. 向本公司管理層提供建議以作改善。

根據內部監控檢討的結果，中磊風險認為本公司須加強及規範其現有的內部監控系

統。本公司同意，中磊風險所識別的調查結果乃本公司內部監控系統的缺陷，而本公

司將考慮務實並適時地採納中磊風險於首份報告內提出的建議。此外，本公司認為，

透過採納首份報告的建議，本公司內部監控系統將會得以改善，且確保本公司遵守上

市規則第13.09(1)、13.10及2.13條。中磊風險將於提交首份報告後的兩個月期間內另

行發出就本公司全面執行其建議情況的第二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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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刊發之新聞稿（「新

聞稿」）所述，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聯交所上市委員會（「委員會」）(i)譴責雅天妮中國有限

公司（「本公司」）違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1)、13.10及2.13(2)條，

及(ii)指令本公司：

(a) 委聘一名經上市科同意的獨立專業顧問（「顧問」）全面檢討本公司之內部監控（「內部

監控檢討」），並給予改善建議，以確保遵守第2.13、13.09(1)及13.10條，並向上市科

（「上市科」）提供載有顧問建議的顧問書面報告（「首份報告」）；及

(b) 於提交首份報告後兩個月內，向上市科提供由顧問發出關於本公司全面執行顧問建

議的書面報告（「第二份報告」）。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九日刊發之公佈所述，本公司已委任中磊風險顧問有限公

司（「中磊風險」）為顧問。根據委員會指令，本公司最初需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向

上市科提供首份報告。但由於完成首份報告需要更多時間，本公司向委員會申請並獲其

批准延期十四日提交首份報告。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七日，中磊風險向本公司發出載有

有關改善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第13.09(1)、13.10及2.13條之內部監控的建議的首份報

告。同日，本公司向上市科提交首份報告。

檢討範圍

中磊風險已對本公司有關遵守上市規則第13.09(1)、13.10及2.13條之內部監控及合規系

統進行詳細檢討。

結果

根據內部監控檢討結果，中磊風險認為本公司需加強及規範其有關遵守上市規則第

13.09(1)、13.10及2.13條之現有內部監控系統。中磊風險已於以下方面查明本公司內部

監控系統的主要缺陷或不足：

. 向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所提供有關遵守上市規則培訓的水平；

. 本公司政策與僱員採用實際程序間的一致性，以及有關本公司於處理(i)股價敏感資

料（包括須予公佈交易及盈利警告），(ii)本公司股價或成交量的不尋常波動，(iii)傳

聞╱新聞稿及(iv)媒體對本公司作出的查詢的政策及╱或程序的文檔之充足性；

. 就高級管理人員要求辭任或終止僱佣合約的通知期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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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監控經理及公司秘書主任之職位空缺；

. 高度依賴外聘專業人員以確保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

建議

中磊風險所作出的主要建議概述如下：

. 倘本公司委任一名新董事、財務總監（「財務總監」）或協助公司秘書的職員（「公司秘

書主任」），(i)建議本公司由專業機構就上市規則對彼等安排適當培訓，及(ii)於有關

培訓完成後，應就彼等的知識實施評估進行測試；

. 建議本公司就上市規則之更新每年對董事、財務總監、公司秘書主任及其他高級管

理人員安排培訓；

. 本公司應謹記於刊發公佈之前將各草擬公告向董事、財務總監、公司秘書及合規顧

問傳閱以供彼等審批，並對審批過程進行存檔；

. 就本公司處理「須予公佈交易」之政策而言，建議本公司財務總監(i)需負責「規模測

試」之計算，協助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之規定對「須予公佈交易」進行分類；

及(ii)亦需以郵件知會各部門負責人有關「規模測試」之計算方法，以便彼等可於其日

常營運過程中知悉任何潛在「須予公佈交易」；

. 建議本公司修訂其處理「須予公佈交易」的政策及程序手冊，確定須按「須予公佈交

易」規則的情形。倘擬進行交易分類為「須予公佈交易」，需通知公司秘書編製公佈及

安排董事會會議，以於與對手方簽訂任何協議前批准交易；

. 就本公司處理「盈利警告」之程序而言，建議本公司修改其程序，從而財務總監需承

擔就與本公司未經刊發的財務資料有關的任何潛在價格敏感資料知會董事的責任；

及本公司需確定本公司編製及審閱(i)投資分析及(ii)盈利預測的時間；並建議本公司

向董事及合規顧問提交該等資料，以供討論及評估；

. 建議本公司設立處理股價敏感資料的指引，該指引將提供(i)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

條，「股價敏感資料」的定義；(ii)識別潛在股價敏感資料的機制；(iii)處理股價敏感

資料的程序；(iv)負責監測控制的人員，及(v)文檔要求。中磊風險亦建議本公司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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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指引中確定財務總監需承擔就任何股價敏感材料知會董事的責任，並協助董事遵

守第13.09(1)條，且本公司需要求合規顧問就該指引作出批註；

. 建議本公司修訂其監控本公司股份價格及交易量變動的程序，確定其可能被認為重

大價格╱交易量變動的價格及交易量波動百分比，並應及時通過郵件將評估情況知

會董事、財務總監、合規顧問、公司秘書及本公司部門負責人。同日，彼等均需書

面告知公司秘書是否其注意到導致該等重大價格╱交易量變動的任何事件；

. 建議本公司延長要求高級管理人員停任或辭任的通知時間為三個月，以便進行順利

交接及過渡；

. 建議本公司儘快僱用經驗豐富的人員填補內部監控經理及公司秘書主任之職位空

缺；

. 建議本公司指派一名經驗豐富的人員接任合規主任一職。

本公司與中磊風險認為，上述調查結果乃本公司有關遵守上市規則第13.09(1)、13.10及

2.13條之內部監控系統的主要缺陷，而本公司將考慮務實並適時地採納中磊風險於首份

報告內提出的建議。此外，本公司認為，透過採納首份報告的建議，本公司內部監控系

統將會得以改善，且確保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第13.09(1)、13.10及2.13條。誠如上文所

述，中磊風險將進行跟進檢討，並將於刊發首份報告後兩個月期間內另行刊發第二份報

告。

承董事會命

雅天妮中國有限公司

主席

謝超群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謝超群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葉英琴女士；以及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斐先生、范仲瑜先生及劉耀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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